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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六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理事應出席 9人、監事應出席 3人 

理事出席 5人、監事出席 2人 

時間：112 年 10 月 22 日（日）13:00~16:00 

地點與方式：線上視訊 Google Meet 

出席人員: 

理事：張志豪理事長、鄭又嘉副理事長、李毓馨理事、游千雅理事、葉北辰理事 

監事：朱士炘監事、蔡富傑監事 

缺席人員： 

請假人員：方將任常務理事、胡延薇常務監事、邱雅沂理事、許凱傑理事、許凱翔理事 

主管機關代表：無 

列席人員：呂翊彰總幹事 

主席：張志豪理事長                            紀錄：呂翊彰總幹事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事項： 

1. 會務： 

(1) 公會目前有效會員人數 390 人，112/8/1~112/10/1 間 22 人入會，9 人退會(詳如附件

一)。 

(2) 公會致贈禮金 

A. 112/09/14 本會致贈禮金 1500 元祝賀 112 年 9 月 17 日新北市營養師公會「第十一

屆第 3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議程及聯誼會」。 

(3) 代表出席其他單位活動： 

A. 112/08/25游千雅理事及李毓馨理事代表出席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112年度新

北市醫事團體聯誼會」。 

B. 112/09/08 鄭又嘉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台北律師公會 112 年度律師節慶祝大會。 

C. 112/09/10 葉北辰理事代表出席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六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 

 

2. 財務： 

(1) 112年常年會費：截至112/10/1止，已有385位會員繳交常年會費，尚有39名會員未

繳 112 年度交常年會費。 

(2) 112 年度 7-9 月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二) 

 

3. 補充事項： 

(1) 預計 11 月清點公會現存物品，確認保存情況。 

(2) 111 年第二次臨時監事會議紀錄尚需監事會通過並提供：監事會說明仍有許多資料需

要進行調閱，目前仍在整理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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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六屆理監事會議討論事項與執行情形： 

提案 提案內容 決 議 辦理情形 

第 4 次臨時監

事會議案由 2 

本會 111 年度工作

報告及會計報告，

提請通過。 

(2)海報設計費：

按本會章程第二十

五條：「本會理

事、監事均為無給

職。」理事會籌辦

會員大會，其中游

千雅理事領會員大

會海報設計費有違

常規。 

於本次會議提案討論。 

(12)資產負債表：

暫收款請列出細項

並說明如何處理，

並請說明蔡心理師

溢收保費如何處

理。 

持續辦理中。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3 

本會諮商倫理委

員會設置要點及

諮商倫理委員會

諮商倫理申訴案

件處理程序修正

草 案 ， 提 請 通

過。 

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十、附件十一，並

於本次理監事會議

修正後同意，公布

後實施。 

依決議辦理。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4 

本會組織章程修

正草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將於本年度第 3

次會員大會提請同意，於修訂

後實施。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7 

公會社群平台發

文權限與流程，

提請通過。 

1.公會社群平台發

文權限與流程，各

組可直接以公會身

分發文事項： 

(1)各組已經理監

事會議討論之年度

行程內容（包含宣

傳、提醒） 

(2)會務組欲布達

或宣傳轉知之事項

（包含全聯會、相

關政府機關） 

(3) 發 文 方 式 ：

Line 群可以各組

長或總幹事為發言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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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臉書請聯繫公

關組。 

2.會員發文事項： 

(1)Line 社群：依

照群組規範之。 

(2)臉書：若有需

求需寄信給公會信

箱，請總幹事轉發

給公關組審核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8 

有關本會辦公室

電腦汰換，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於 112年 8月 18

日購置筆電（ACER 宏碁 A515-

58GM-510J）。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9 

有關本會法律諮

詢費之預算編列

及使用是否改由

會務組統籌，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10 

總幹事與幹事 113

年度薪資調整，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惟屆滿

一年依年度考績經

理監事會議同意後

調薪。 

依決議辦理。依決議辦理，為

113 年度總幹事與幹事聘任方

式可能調整，於本次會議提案

討論。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11 

臺灣諮商心理學

會是否需要繼續

參與團體會員，

提請討論。 

繼續參加，並善用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資源。 

依決議辦理。於 112年 8月 24

日繳交 11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

會團體會員會費 3000 元。 

第 8 次理監事

會議案由 12 

有關 112 年度會員

大會辦理日期、

場地、研習主題

與分工，提請討

論。 

以新北市政府場地

為優先，考慮辦理

半天，由會務組再

行討論。 

112 年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僅訂於 112 年 11 月 26 日

(日)，由於新北市政府府內活

動有場地優先使用權，會員大

會當天確定有市府活動，無法

提供租借，故目前改訂定淡江

大學台北校區中正紀念堂。研

習主題與分工於本次會議提案

討論。 

 

5. 各組工作報告： 

(1)教育組：如附件十 

(2)公關組：如附件十一 

(3)執拓組：執拓組工作報告 

A. 6/12 自土銀（專案）帳戶轉帳 990,337 元至公會郵局帳戶為駐點心理師餘

款，為及時給付「重新出發」鐘點費與其他費用，預留 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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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14（四）上午 10:00 許凱翔理事與公關組葉北辰理事拜會心路基金會-新北

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中心王心柔組長。 

C. 9/15（五）上午 10:00 許凱翔理事、蘇清心理師拜會兒福聯盟家庭服務二組

謝幸蓓組長與呂芝穎社工。 

D. 10/3 召開 112 年度第 4次小組會議討論 113 年度工作計畫與經費。 

E. 重新出發僅有 3為個案轉介，9/13 朱士炘監事代表出席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12 年成癮者重心出發之心理諮商與衛教服務計畫聯繫會議。 

(4)法規組： 

A. 10/15 舉辦公聽會，報名 10 幾個左右，會員實際參與約 3、4位。 

B. 主要的意見有疑慮的部分投票率沒有門檻，會不會有投票率過低造成代表性

不足，另外舉辦選舉的成本事需要再思考的部分。 

 

参、討論提案： 

   

案由1. 追認 112/8/1~112/10/1 會員入退會名單（附件一）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2. 追認 112 年 7 月至 9月之收支決算表（附件二）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3. 本會組織章程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法規組 

說明： 

1. 監事會於 112/8/16 提出建議將本會章程第 31 條條文新增「臨時監事會」以符合

法條用字上之完備。 

2. 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6條之規定修改本條文。 

3. 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組織章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三）。 

4. 經本次理監事會議確認章程修正版本後，將於本年度會員大會上提請通過。 

討論過程：因本次會議實體人數不足改為線上會議，此案將於會員大會說明並提案交由會

員決議。 

 

 

案由4. 本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之擬訂，提請討論。 

提案人：法規組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屆第 1次會員大會決議辦理。 

2. 於 112/10/15 辦理本法之線上公聽會。 

3. 社團法人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草案(附件四、五)。 

討論過程：因本次會議實體人數不足改為線上會議，此案將於會員大會說明並提案交由會

員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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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5. 113 年公會總幹事應聘方案，提請討論與決議。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會務組擬定 113 年公會總幹事應聘方案（如附件六），提請討論。 

討論過程： 

鄭又嘉副理事長：過去僅總幹事時會有分身乏術的情況，有幹事後會務進行較為順利。

廖珮君幹事表示願意配合公會的決定，但沒有意願當總幹事。 

呂翊彰總幹事：C 方案為全職較容易將總幹事視為正職，總幹事這個職位較容易穩定，

惟預算上會需要考量，兼任總幹事容易成為他人短期安排。會務組較傾向 A 方案，

以預算考量下，有幹事協助一般會務有助於會務進行，總幹事與幹事也較容易協

調休假。若是工讀生協助，他能分擔的工作有限，例如可能不適合經手金流、蓋

章等。 

決議：附件表格說明修正後，決議以 A方案作為 113 年公會總幹事應聘方案。 

 

 

案由6. 113 年的預算表(如附件七)，提請通過。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於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提起 113 年預算表通過。 

討論過程： 

蔡富傑監事：公關組組員機構採訪內容是否為工作報告？能以稿費支付或編列交通費？

其他小組是否同樣有需求編列出席費或交通費？ 

游千雅理事：公關組組員機構參訪需要移動因此需要編列交通費，撰稿是另外的工作因

此編列稿費，並將產出放至粉絲專頁上發文，替代過去的會刊。 

決議：刪除附件中法規組多列的預算，修正後通過。 

 

案由7. 關於理監事受公會委託執行非業務內之有價工作，是否可收受報酬。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依據第六屆第四次臨時監事會提出關於 111 公會海報設計費支付對象是否適宜，

本會於第七次理監事會中協請法規組討論。 

2. 法規組經過討論後，提出之意見於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呈列說明，援引大法官釋憲

282 號關於無給職之定義，「…並非在任何情形下均毫無報酬，行使職權時，得受

領各項合理報酬亦可請領。」，但為防自肥與程序適當，建議公會應討論經費使用

原則，或在一定額度上有更公開投明的機制以昭公信。 

3. 會務組認為理監事之職權可依據公會章程而定，於非職權執行下之協助業務，在

合理情況建議可受領一定報酬。 

討論過程： 

蔡富傑監事：理事會各工作組編列預算，由各工作組理事與小組成員籌畫活動與執行，

還由其他工作組理事請領該「會務有價工作」？會務有價工作，是否「通則性」

的設想？公關組理事請領會員大會海報設計費，觀感如何？關於會務，那些會務

工作價編列預算，如出席費、講座主持費等。是否通則編列，於各工作小組。我

可以理解千雅理事的專業與付出。但基於預算與決算的審議，需要對會員大會說

明。其他理事與監事，也是貢獻自己的經驗、專長、時間與予會務工作。同理，

是否也該通則編列預算？ 

張志豪理事長：編列預算並非編列給特定人員，未來可以公開程序機制進行以避免他人

誤會為自肥，當初認為撰稿費與設計費並非理監事業務，而是以委託特定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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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角度出發。 

葉北辰理事：若這個海報設計要有個通則要如何設計？公開徵稿優先順序？比稿要由誰

來？ 

鄭又嘉副理事長：認同有公開透明的機制很重要，但也要考量現實執行面，許多機構會

是超過一定額度才制定機制。就海報設計這件事情上，已開較市價低很多的費用，

假設要公開徵稿等方式，會耗費更多人事、時間成本，難以符合實際執行的方式。 

游千雅理事：認為這是否為額外專業的判定不同，理監事工作難以區分那些是職責，公

關組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如會刊稿費是否能有公關組撰稿領取？若理監事多協

助卻要被說自肥感到不舒服，若不要讓理監事背負這樣的壓力，是否將預算編列

提高，讓其他人來做此工作，增加其他會員參與度。我也覺得理監事不含組員就

通通避嫌，包含駐點方案等，這樣也能凸顯出海報經費等不可，也可以避免要一

直因應個別案例而不斷討論的情形發生。 

李毓馨理事：我認為公關組理事協助製作公會會員大會海報，並非他職責內容，支領相

關費用是合適的。在派案辦法修正前，執拓組員不敢投公會媒合案，修改後組員

可以投，但我個人仍不會投，只是制定出通則仍是重要的。 

決議：原則性為非業務內之有價工作是可收受報酬，通則部分則委由會務組討論流程。 

 

 

案由8. 追認兼任總幹事契約變更。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總幹事呂翊彰先生因有個人職涯規劃，無法再繼續依照原契約擔任本會總幹事，

然仍考量本會下半年緊接著的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持續性的會員服務、年底

各種會務工作的結算等等需要完成，故願意暫時以兼職方式提供會務協助。於112

年 8 月 22 日由本會理監事投票決議（如附件十二），暫調整總幹事上班時間為彈

性上班八小時處理公會事務，並請工讀生協助半天值班，以持續提供會員服務。 

2. 總幹事呂翊彰先生於 112 年 9 月 1 日起，工時由 16 時／週調整為 8 時／週，薪資

由 14,000 元／月調整為 7,000 元／月，其工作契約變更如附(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9. 追認本會 112 年度全聯會會員代表名單，新增林士傑及白家瑞兩名會員。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依據第六屆第二次臨時理事會議決議，全聯會會員代表名單為: 蔡英玲、張志豪、

鄭又嘉、方將任、胡延薇、許凱傑、李毓馨、游千雅、葉北辰、許凱翔、朱士炘、

蔡富傑、周富美、羅惠群、陳淑蓮、王堂熠、鄭浩元、葉衛廷、魯世傑，共計 19

名會員。候補名單依序為: 林士傑、高薇雯、白家瑞，共計 3名會員。 

2. 依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 年 10 月 4 日來函，請本會

於112年 10月 27日前陳報會員代表名冊，會員總數截至112年 10月 1日止為390

人，依規定公式：(會員總數-20)/20+2 計算會員代表將新增為 21 位。 

3. 依據候補名單順序，高薇雯於 112 年 3 月 21 日辦理退會，故由林士傑及白家瑞兩

位會員擔任會員代表，並於本月確認兩位皆有擔任會員代表之意願，會員代表明

單如附（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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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10. 成立新北市心理諮商所所長聯繫群組，提請討論。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有鑒於本市心理諮商所逐漸增加，經執業拓展組 112 年度第 4 次會議決議，為促進

本會與所長即時交流討論，提醒討論成立 Line 聯繫群組。 

討論過程： 

蔡富傑監事：特別成立諮商所所長的群組，對於公會來說會不會有服務特定會員的情形？

若要成立群組需要名列加入名單，這個群組會是屬於本屆理監事還是常設？ 

李毓馨理事：執拓組是因為年輕族群方案需要即時聯繫諮商所並回報，所以才有這樣的

發想。 

葉北辰理事：此群組功能與公會有什麼關係？ 

李毓馨理事：人員可以再討論，此群組認定是公會的群組，後續如何運用的方式執拓組

還在探索。 

游千雅理事：我們很多時候都落後其他縣市公會，認為這個群組有其重要。 

張志豪理事長：此群組為當被公部門、全聯會要求公會提供相關資料時，可以即時詢問

諮商所。 

鄭又嘉副理事長：提議可以撤案，所長也是會員一部分，本於職責善盡交流為主。 

蔡富傑監事：請會務組思考暢通會員意見溝通管道。並依會務監督原則，還請會務組謹

慎。 

決議：此案撤案，請會務組基於職責協助交流。 

 

 

案由11. 追認 112-01 新北市政府人事處「提升主管敏感度工作坊」講師。 

提案人：執拓組 

說明：本案共 6位會員申請，提供王淑鄉、施怡菱、李汶軒三位會員資料供人事處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12. 追認 112-02 兒福聯盟家庭服務組泰山區個案服務心理師 

提案人：執拓組 

說明：本案共 7位會員申請，由施怡菱媒合成功。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13. 追認 112-03 親權案件程序監理人媒合 

提案人：執拓組 

說明：本案共 4位會員申請，提供藍若寧、陳逸婷、盧忻燕三位會員資料供律師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14. 有關 112 年度會員大會辦理日期、場地、研習主題與分工，提請討論。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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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2 年度會員大會於 112年 11月 26日（日）淡江大學台北校區中正紀念堂舉辦，

流程預計為 08:30-09:00 報到，09:00-10:30 研習，10:30-10:40 休息，10:40-

12:30會員大會。研習邀請林上能心理師演講「學生輔導法／心理師法修法方向與

進程」。 

2. 討論會員大會籌備進程與工作分配。 

討論過程： 

1. 報名表單預計周一寄出，並同時於公會社群公布。 

2. 請葉北辰理事擔任司儀、朱士炘監事協助收費。 

3. 其他事項會再於群組與理監事討論。 

 

 

案由15. 定期調查會員相關受訓與認證（如：程序監理人），以利外單位媒合詢問時即時提

供，提請討論。 

提案人：執拓組 

說明：有鑒於本會即時回應外單位推薦需求，經執業拓展組 112 年度第 4 次會議決議，建

請會務組定期調查會員相關受訓與認證。 

討論過程：因會議人數不足，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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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員入退會及停權清冊(112/08/01~112/10/01)  
一、入會申請 

編號 姓名 執登地點 入會日期 

1 吳秉原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永平國小) 112.08.01 

2 董杏姿 國立金門大學 112.08.01 

3 黃培淇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永平國小) 112.08.01 

4 劉主威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永平國小) 112.08.01 

5 黃立仁 黎明技術學院 112.08.01 

6 李明瑄 米露谷心理治療所 112.08.01 

7 張慧嬅 國立臺北大學 112.08.04 

8 丁琬玲 安興精神科診所 112.08.04 

9 陳怡安 黎明技術學院 112.08.04 

10 謝亞倫 景文科技大學 112.08.07 

11 呂昆穎 法務部矯正署 112.08.11 

12 李竹屏 喜樂心理諮商所 112.08.15 

13 林弘偉 聖約翰科技大學 112.08.15 

14 簡亦成 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112.08.24 

15 王聖諺 景文科技大學 112.09.01 

16 張雅鈴 愛芮思心理諮商所 112.09.01 

17 唐郁婷 雨止晴拾心理諮商所 112.09.01 

18 林佳玲 板橋高中 
112.09.07復

權 

19 吳子銳 療寮診所 112.09.15 

20 張語晴 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12.09.18 

21 王廷文 芸光心理諮商所 112.09.21 

22 郭玟伶 喜樂心理諮商所 112.10.01 

 

二、退會申請 

編號 姓名 執登地點 退會日期 退會原因 

1 李誠恩 國立金門大學 112.08.01 歇業 

2 王瑞琪 芸光心理諮商所 112.08.14 轉往台北 

3 羅晴筠 景文科技大學 112.08.17 轉往台北 

4 林琬蓁 聖約翰科技大學 112.08.2 轉往台北 

5 李冠邑 淡江大學 112.08.22 歇業 

6 賴芷瑜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永平

國小) 
112.08.25 轉往台北 

7 謝宜霖 景文科技大學 112.09.01 轉往台北 

8 蘇俊濠 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 112.09.27 轉往台北 

9 張逸華 基隆市衛生局 112.09.28 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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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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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1121022 版) 

 

民國 112 年 10 月 22 日經第六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 

民國 112 年 11 月 26 日經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第 十五 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組織理事會，

監事三人組織監事會，均由會

員(會員代表)大            會

投票選任之。 

選舉前項理、監事時，須符合

理監事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

一，依計票情形同時選出選出

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

人，得列席理、監事會議，遇

理、監事出缺分別依次遞補。 

第 十五 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組織理事會，

監事三人組織監事會，均由會

員(會員代表)大            會

投票選任之。 

選舉前項理、監事同時選出候

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

得列席理、監事會議，遇理、

監事出缺分別依次遞補。 

 

 

為落實 CEDAW 性別平等之精

神及響應新北市倡導性別平

等理念，爰修正本條文。 

第二十八條 

 

本會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

必要時得加開臨時大會。本會

會員人數超過三           百

人時，得依會員工作分佈狀況

劃定區域，按會員人數比例選

出代表，召開            會員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前項分區選舉辦法，應提經理

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實施。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得以視訊

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召開之。但涉及選

舉、補選、罷免事項，不得採

行視訊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本會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

必要時得加開臨時大會。本會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時，得依

會員工作分佈狀況劃定區域，

按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

開            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前項分區選舉辦法，應提經理

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實施。 

 

 

一、 增訂第三項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得以視訊方式召

開。 

二、 依據 112 年 2 月 8 日總

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09211 公告人民團

體法第 25 條第 3項之修

正，除法規另有規定

外，人民團體章程得訂

明召開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時，以視訊會

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三、 同時依內政部於 112 年 1

月 6 日新聞發布內容，

增訂除選舉、罷免理、

監事法規規定應以集會

方式辦理外，其餘會議

開放可在章程規定採視

訊方式辦理。(人民團體

法修正三讀 開放視訊方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4&s=275698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4&s=27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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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召開會議 

(moi.gov.tw))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監事會均每三個月開

會一次，由理事長、常務監事

分別召集之，並 

得通知候補理、監事席，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臨時監

事會、常務理事會及理監事會

聯席會。會議之決議，各以理

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數獲較多數之同意行之。本會

理事會、監事會、臨時理事

會、臨時監事會、理監事會聯

席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其理

事或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但涉及選舉、

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規定事

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監事會均每三個月開

會一次，由理事長、常務監事

分別召集之，並 

得通知候補理、監事席，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常務理

事會及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數獲較多數之

同意行之。本會理事會、監事

會、臨時理事會、臨時監事

會、理監事會聯席會得以視訊

會議為之，其理事或監事以視

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但涉及選舉、補選、罷

免、訂定組織規定事項，不得

採行視訊會議。 

 

 

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

法第 6條之規定修改本條

文。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4&s=275698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4&s=27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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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社團法人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112/6/20 草擬) 
112 年 O 月 O 日第六屆第 O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12 年 O 月 O 日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 

O 年 O 月 O 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社團字第 OOOOOOOOOO 號核備通過 

  

本會版本 社會局參考版本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以下簡

稱本會)章程第二十八條訂定之。 

一、 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會會員依照其執業登記機構所在之

行政區域，分為下列各區： 

一、新北市北1區:包含石門區、三芝

區、淡水區、八里區。 

二、新北市北2區:包含林口區、五股

區、蘆洲區、三重區、泰山區。 

三、新北市西區:包含新莊區、板橋

區。 

四、新北市南1區:包含中和區、永和

區、土城區。 

五、新北市南2區:包含新店區、三峽

區、樹林區、鶯歌區、烏來區。 

六、新北市東區及其他:包含汐止

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

平溪區、雙溪區、瑞芳區、貢寮

區、金山區、萬里區，以及新北

市以外之縣市。 

本會會員未具有執業登記者，依據其

戶籍所在地向本會登載分區。 

本會會員依據第二條第一項分區，各

區每 5名會員產生一名代表，不足 5名

者，以 1名計算之。 

本會會員應出示執業執照以聲明登載

分區。本會應於會員代表選舉日前四十五

日 

通知會員於規定期限內以執業執照以

聲明登載分區，逾期未聲明者，由本會理

事會依其最近一次於本會登載之執業執照

資料認定之。 

    依據第二條第三項所產生之會員代表

應選名額在三人以上者，於選舉時同時選

二、 會員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以集會

（或採定點定時）之方式選舉之： 

（一） ………… 

（二） ………… 

（三） ………… 

 

備註:  

集會選舉或定點定時選舉，2種方式請擇一辦理

並載明於本辦法中。 

分區之劃定應考量會員分布地區代表均衡性、

地緣關係等因素。 

各分區代表名額應採定額並得按超過一定會員

人數比例增選代表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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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候補會員代表，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分區

應選名額之三分之一。 

第三條  

會員代表任期為三年，於任期屆滿前

一個月內辦理改選，其任期與該屆理監事

相同，連選得連任。 

會員代表出缺時，由候補代表依序遞

補，以補足原任代表當屆任期為限。 

會員代表如缺額達各該區應選名額半

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選出之會員代

表，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當屆任期為

限。 

三、 會員代表任期與理事、監事相同，並應

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選，連選

得連任。 

四、 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即喪失其會

員代表資格。 

五、 分區選出之會員代表如缺額達各該區應

選名額半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選出

之會員代表，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

留之任期為限。 

 

第四條 

本會理事會應在會員代表選舉日前十

五日，審定會員之資格，造具名冊，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 

前項會員名冊所列之會員如無選舉

權、被選舉權或罷免權者，應在其姓名下

端明。 

備註:會籍之清查，請依規定辦理並提經理事會

審定會員資格。 

 

第五條 

本會會員代表之產生，依本辦法第二

條所劃定之分區採非集會方式選舉之。 

各分區選舉會員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

前十五日通知會員參加，並由本會理事長

召集之，辦理選舉之選務人員亦由本會指

定。 

會員代表選舉時，會員應出示身份證

明並於名冊簽名或蓋章後，方可領取會員

代表選舉票。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

選舉時，不得委託其他會員代理。 

六、 各區選舉會員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

日前通知會員參加，並由本會理事會指

定人員召集或主持之，辦理會員代表選

舉之選務人員由本會指定。 

第六條 

本會會員代表選舉票，由本會依人民

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六條規定格式印製，

並加蓋圖記及由監事會推派之監事或由常

務監事印章簽章後，始生效力。 

會員代表參考名單之產生方式，由具

備選舉權之會員向本會登記，其人數至少

與應選出名額同額；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

出名額時，由本會理事會提名補足之。本

會理事會得提具會員代表參考名單，但被

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七、 選舉會員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

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

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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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各區會員代表之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

冊應於選舉完畢後，七日內送本會彙提

理事會審查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本會會員代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請辭並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者。 

三、被罷免者。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章程及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後施行之；修改時亦需經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之。 

十、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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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行政區劃分建議表 

  

北 1 區  北 2 區  西區  

石門區 0  林口區 14  新莊區 25  

三芝區 2  五股區 0  板橋區 64  

淡水區 54  蘆洲區 2  合計 89  

八里區 0  三重區 41     

合計 56  泰山區 10     

   合計 67     

         

南 1 區  南 2 區 

土城區 25  新店區 46 

中和區 6  三峽區 13 

永和區 48  鶯歌區 1 

合計 79  樹林區 2 

   烏來區 0 

   合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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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使用 112 年 3-8

月應聘方式 
A B C 

幹事 

2 天 

總幹事 

2 天 

幹事 

10 小時 

總幹事 

3 天 

幹事 

10 小時 

總幹事 

4 天 

幹事 

0 小時 

總幹事 

5 天 

薪水 14560 14560 9100 21840 9100 29120  36400 

勞保 1365 1365 967 1882 967 2584  3258 

勞退 950 950 594 1320 594 1818  2292 

健保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476  1860 

每月 18161 18161 11947 26328 11947 34998  43810 

一年 217932 217932 143364 315936 143364 419976  525720 

年終 21840 21840 13650 32760 13650 43680  54600 

總計 239772 239772 157014 348696 157014 463656  580320 

 479544 505710 620670 580320 

增加 0 26166 141126 10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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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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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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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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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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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